
附件2：《复合有机硅冻胶技术协议》

技术协议书
协议名称：《复合有机硅冻胶》技 术 协 议
甲    方：  青海油田诚信服务公司   

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甘肃. 敦煌         

甲方：青海油田诚信服务公司
乙方：*******
甲、乙双方就乙方为甲方提供 复合有机硅冻胶 的技术要求、交货和验收及现场技术服务等事宜进行认真讨论，经友好协商，取得一致意见，达成如下协议及条款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一、产品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
1.产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要求。

表1 复合有机硅冻胶技术指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项目
	指标

	1
	水溶性
	体系配方各组分无水不溶物，混合后无沉淀

	2
	成胶后粘度
	体系成胶后粘度（3d），mPa.s≥5000



	3
	体系耐温性
	体系耐温性，℃≥120 


乙方提供配方。

2.检测方法
2.1按配方要求，用清水配制，体系各组分无水不溶物，混合后无沉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2体系成胶后粘度：将配制好的样品密封后置于高温罐中，在120℃下恒温3天后取出用布氏粘度计（6转/分，室温）测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3体系耐温性：将配制好的样品密封后置于高温罐中，在120℃下恒温3天后取出观察，无脱水迹象。

3采样方法与检测规则

3.1抽样
以每次入厂的成品为一批产品，按照GB/T 6679-2003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和GB/T 6680-2003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规定进行取样，每次取样不少于400g。 将采到的样品充分混合后，分别等量分装于两个清洁、干燥的留样袋（瓶）中，密封并贴上标签，标签上应注明产品名称、批号和取样日期，一袋（瓶）作检验用，另一袋（瓶）保留备查，保留期为一年。
3.2判定规则
产品由质量检验部门按照各项技术指标进行检验，检验合格后出具检验报告。
如验收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协议技术指标规定，则该批产品视为不合格。
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， 由仲裁单位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检验方法进行仲裁检验。
二、产品的要求


1.包装物的要求
产品采用全新牛皮纸袋或全新的聚乙烯塑料桶进行包装，每袋或每桶25kg，应达到密封和不易破损的要求，其偏差应不超过±1%。（具体规格与中标供应商协商规定）。

2.产品标志的要求
产品要在显著位置粘贴产品合格证，并标有产品名称、型号、批号、品级、净重量、商标、标准、编号、生产日期、生产厂名、厂址。

三、产品的售后服务方案
1.因产品质量等售后问题，乙方24小时内响应，并以急用料供应模式按要求免费更换，以保证油田的生产正常进行。因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的，甲方则依据相关管理规定上报油田公司相关管理部门。因质量问题造成严重后果，由乙方赔偿相关损失。
2. 依据青海油田石油专用化工产品管理办法质量控制条款，供应商入库前产品取样检测不合格，由诚信服务公司通知供应商进行换货处理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换货，换货次数不应超过两次。如产品继续出现检测不合格情况，应及时取消本产品在青海油田的供货。同一供应商所供应产品不合格数量超过两种，则清退出青海油田市场。 
3.乙方售后服务联系方式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。
四、生产急用料保证措施
为保障甲方急用料的供应，乙方应提前备货，接甲方供货通知后5日内送抵青海油田诚信服务公司花土沟库房或甲方指定地点。
甲方:青海油田诚信服务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：
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


